

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
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注意事項
	請先至學生系統-論文/畢業/休退-論文申請進行申請作業

	流程
	表格
	說明

	申請學位考試
	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
	需由系統產出
論文比對系統https://lib.ppvs.org/fgu.html
學術倫理教育課程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
	
	指導教授推薦書
	

	
	學分審核表
	

	
	論文封面
論文初稿(含摘要)
	論文封面一定要由系統產出為主，切勿自行設計
[bookmark: _GoBack]年月依申請日為主(第1學期請設12月、第2學期請設6月)

	口試
	召集人:
成績報告單
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

委員:
聘書
考試委員評分單
	1、 口試日期與指導教授決定後，請務必通知系辦借用口試空間。
2、 成績報告單、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、評分單*3、聘書*3皆由系統產出。
3、聘書於學位考試申請後由學系產出申請用印，請於口試現場交給委員。
4、收據由學系製作，口試前記得領取。
5、校外委員口試費用1200元+車馬費(實支實付需檢附票根)由口考人先行墊支付現，學系核銷後學校匯款至付款人。
6、成績報告單/評分單/審定書/收據鉛筆打勾處請務必請委員簽名，缺漏會影響畢業離校程序，務必注意。
7、校外委員收據右下角代墊人鉛筆打勾處請口考人親簽。

	1、完成口試後請盡快將所有文件正本繳回系辦進行後續行政流程，最遲於下一學期開學日前一日務必完成離校程序。
2、修正後論文經指導教授認可，上傳圖書館系統前，務必先予系主任再次審核論文格式是否無誤，並請保留3天時間供主任審閱。
3、離校版內文請務必加上”浮水印”



另可參考
教務處網頁-表單下載-論文表格

其他：
17研究生畢業離校注意事項（含論文定稿須知）
18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(如需才提，非必要表格)

